科目代码：911  科目名称：艺术设计实践

一、考试目的 
《艺术设计实践》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测试设计(135700)专业学位考生的设计实践能力，着重考察学生设计构思的能力与技法水平。 要求考生根据拟报考的研究方向（01/传达与媒体设计；02/空间与交互设计；03/产品与服务设计），在准确地理解考题基础上进行独立设计。设计作品要求定位准确，构思新颖，表现手法不限；设计说明要求用词准确。 
《艺术设计实践》同时测试设计学（140300）学术学位考生根据拟报考的学科方向（01/设计历史与理论；02/设计战略与管理；03/先进技术与设计），在准确审题的基础上，考察考生的设计分析能力，对学科前沿学术动态的宏观把控能力等。
二、考试内容 
1.专业学位
A.设计创意（占50%）； 
[bookmark: _GoBack]B.专业设计技法表现（占30%）。 
C.设计说明 （占20%）
2.学术学位
A.设计案例分析或文案创作等(占60%）；
B.学科知识的前沿性、设计分析能力、文案写作能力等（占40%）
三、考试形式及时间
1.试卷形式：闭卷，考试形式为快题设计，满分150分。
2.A3图纸2张。自备草稿纸、绘图工具等。
